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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北方时代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11 月 28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12 月 2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敖汉旗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5 年 12 月 2 日，敖汉旗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就 (2025)内 0430 民初

8017 号内蒙古北方时代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诉敖汉旗文化旅游体育局、中

共敖汉旗委党校、内蒙古敖汉干部学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审理，

2026 年 3 月 23 日，公司收到敖汉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内 0430 民初 8017 号

民事判决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内蒙古北方时代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凤岭董事长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董事长 

2、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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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敖汉旗文化旅游体育局 

法定代表人：李青松局长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合同关系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中共敖汉旗委党校 

法定代表人：邱亚春校长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合同关系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内蒙古敖汉干部学院 

法定代表人：周春军院长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合同关系 

5、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赤峰市永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艳坤董事长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合同关系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8 年 7 月 18 日，被告敖汉旗文化旅游体育局（以下简称“文体局”）将

敖汉旗委党校教学用房及生活用房改造项目发包给原告与赤峰兴远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远公司”）组建的联合体并签订《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合同约定前述项目采用“项目实施+片区开发”方式进行，联合体负责项目的勘察、

设计、采购、施工，带动周边土地增值，政府出让周边土地支付合同价款并视土

地增值情况给予奖励。合同总价款 25,094.52 万元，于项目完工并验收合格后

120 天内支付完成，未按期支付全部工程价款的，以未付金额为基数按人民银 5

年期以上贷款利率逐日单利计算。合同签订后，原告北方时代在被告同意的情况

下，将“中共敖汉旗委党校业务用房及生活用房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敖汉旗委党

校项目）分包给赤峰市永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成建设”）进行施工，

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计划开工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1 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1 日，计划工期总天数为 549 天，合

同中对提前竣工进行了约定，并在专用合同条款部分，对赶工费的计算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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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约定。现原告、永成建设已依约履行完毕全部合同义务，根据被告要求并提前 

165 天完成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交付敖汉旗委党校

正式使用，并出具了《工程签证单》，同时原告、永成建设与被告二及监理公司

内蒙古三得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中共敖汉旗委党校教学业务用

房及生活用房改造项目赶工所增加的人工费及机械费有关说明》，共同证明本工

程的赶工费 5649073 元，并于 2020 年 2 月 1 日办理竣工验收。但被告一、

被告二没有依照合同第 21.3.1（5）条约定向原告支付赶工费 5649073 元，因此

被告一、被告二应当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同时根据《敖汉旗人民政府 2021 年第

二次常务会议纪要》（敖政常纪字〔2021〕2 号）文件要求，本工程后续交由敖

汉干部学院管理，因此原告向被告三实际使用及管理者敖汉干部学院主张赶工费

及违约金亦不无道理。现永成建设已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中关于赶工 费对原告北方时代提起诉讼，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5 年

8 月 18 日作出终审生效判决，判决原告支付赶工费 5649073 元及违约金，因

此原告基于生效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赶工费及违约金是合法且合理的。关

于《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中开发片区土地增值奖励，根据新惠城区总体规

划，锁定周边 312.25 亩土地作为项目配套片区，最晚在竣工验收合格后 90 天

内以加权平均拟报单价 79.2 万元/亩的价格，采用招、拍、挂的方式进行出让，

土地竞拍时，联合体应以不低于 79.2 万元/亩的价格参与竞拍，如土地成交价格

超过拟报价，在收到土地出让金后的 30 日内采用差额定率、累进计费方 法给

予联合体土地奖励（最高奖励为 10 万元/亩）。原告于 2022 年 8 月 10 与永成

建设签订了《敖汉旗委党校教学用房改造“项目实施+片区开发”项目联合建设、

开发合作协议》，协议第 5 条第一项约定“由双方共同指定赤峰市勇拓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拓房产”）参加土地摘牌并实施后期开发。”基于开发

合作协议第 8 条 2 款约定“若乙方参与土地竞价但未成功摘地，甲乙双方共享

政府方的土地增值奖励，各占 50%。”根据赤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披露的敖汉

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敖汉旗人民政府已经将开发片区的地块编

号为 20191102 地块出让给他人，本地块面积为 63.59 亩，原告及永成建设指

定勇拓房产缴纳 5105 万元的土地保证金，每亩的成交价已达到 79.82 万元，最

终也未竞拍成功，基于此本地块的成交价亩数已达到土地奖励的条件，依据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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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合同 2.3 条约定，敖汉旗人民政府就应当给付原告及永成建设土地增值奖励 

6359000 元。但敖汉旗人民政府至今尚未支付原告及永城成设该款项，基于合同

相对性原理，原告及永成建设有权向被告主张土地增值奖金。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三被告支付敖汉旗委党校教学用房及生活用房改造“项目实施+片区

开发”项目赶工费 5649073 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按全国

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至欠款全部还清之日

止）;  

2.判令三被告支付敖汉旗委党校教学用房及生活用房改造“项目实施+片区

开发”项目中第二款 2.3 小项约定的土地激励金 6359000 元及利息（利息自

2019 年 10 月 28 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息直至付清全部土地激励金）；  

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执行费等。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一、被告敖汉旗文化旅游体育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内蒙古北方

时代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赶工费 5649073 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 2020 年 2 月

1 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年利率

4.15%)支付至欠款全部还清之日； 

二、驳回原告内蒙古北方时代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 93848 元，由内蒙古北方时代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9739

元，敖汉旗文化旅游体育局负担 44109 元。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目前公司经营业务正常开展。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诉讼事项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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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积极依据司法判决妥善处理本次案件。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民事判决书》 

 

内蒙古北方时代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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